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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保良案有一个被其辩护人称
为“前所未有”的特点：从2006年12
月起，毋保良陆续将 1790.3万元受
贿款项交存到萧县招商局和萧县县
委办公室存放。其中，1102.332万
元用于工业园钢构厂房建设，205
万用于退还他人。

上述巨额款项算不算受贿？辩
护人认为，这些款项既然已经交出，
且相关单位开具了行政事业单位统
一收据，就应在受贿金额中扣除。

公诉机关则认为：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法发〔2007〕22 号规定，国家
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
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这里的

上交处所应当是财政账户或者纪检
机关的廉政账户。本案中，毋保良
所交存的款项均存放在自己下属单
位，不算上交。

毋保良为何要将钱交给招商局
和县委办？他解释，任职后期权力
增大，收礼越来越多，内心也愈发恐
惧，因此决定将钱交出来。为何不
交到纪检部门？毋保良的亲属说，

“他担心如果公开交到纪委，打破了
‘潜规则’，会暗中被孤立，影响工作
和个人发展。”

但一、二审法院皆认为，这笔钱
款的使用必须经毋保良决定或同
意，毋并未丧失对钱物的控制权。
毋称交存钱物主要属于数额较大、
请托事项难以处理及行贿之人口碑

不好等三种类型，对于其交存行为，
知晓人员范围极小，他主观上仍抱
有占有钱款的侥幸心理。因此，毋
的行为是为掩饰受贿犯罪，采取边
退边收的方式混淆视听、逃避打击，
并非法律规定的上交行为，而是犯
罪既遂后对赃款的一种处置行为，
量刑时可酌情考虑。

“如果他有占有这些钱的想法，
那为什么把 1000 多万用于建设工
业园？”毋保良的亲属告诉记者，毋
在庭上认下了每一项受贿的指控，
但没法接受法院对 1790 .3万元上
交款的认定。目前家属已经聘请了
北京的律师，准备向安徽省高院提
出申诉。

（据南方都市报）

县委书记的“另类”巨贪史
萧县原县委书记涉案3000多万元，边贪边退，拉下80多名基层干部

2014年 5月，安徽萧县原县委
书记毋保良因为涉案3000多万元，
退贿1000多万元，受贿1900多万元
被二审裁定为无期徒刑。其受贿金
额之巨，在我国落马的县委书记中
数一数二。

与部分官员的吃拿卡要不同，
毋保良受贿没有一桩是主动索贿，
多是对萧县送礼风气的“屈从”、“顺
应”乃至“利用”。用他的话说就是：

“每逢春节和中秋节只要在办公室，
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就会以
汇报工作名义送钱。办公室送不掉

就送到家里，节前送不掉的就节后
送，一次送不掉就多次送，反复送，
直至送掉为止。”

就在这退送之间，毋保良受贿
金额已经达到 1900万之多。从 11
年前担任萧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后，
毋保良就一直在萧县任职，直至成
为这个有着 140万人口大县的“一
把手”，长年深耕萧县，毋保良的一
朝落马引发当地官场、商场强震，仅
领导干部就有80多名被免职。

除了小官巨贪的标签之外，毋
保良还是一个最具争议的县委书

记。他将1790万元受贿款项上交给
了招商局和县委办公室，大部分用
于工业园的建设。这笔钱是否应计
入受贿金额，曾引发巨大的争议。毋
保良本人的形象也在巨贪小官和不
良风气受害者之间摇摆。在起诉书
里，他是一个受贿上百次的巨贪，在
家人眼里，他是个“能干、清廉，无房
无车，不赌不嫖不包二奶”的好官。

一、二审法院最终还是将 1790
万计入受贿金额。对此，毋及其家
人表示无法接受，正在积极准备申
诉。

现年54岁的毋保良，早年毕业
于南京航空学院，后曾任安徽宿州
一家酒厂负责人，使这家长期亏损
的国企起死回生，成为利税大户。
1999年，毋保良受重用担任宿州市
埇桥区副区长，正是在这个岗位上
的“受挫”，影响了其对“风气”的认
识。

当时，作为有学历、有能力、有
业绩的年轻干部，前途看好的毋保
良却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据称被评
价为“不合群、威信不高”。

据判决书记载，毋保良的受贿
从2003年开始，这是他去萧县的第
一年。显然，他吸取了落选的教训，
开始了在萧县的“一团和气”，顺应
该县的“送礼风”似乎就是件理所当
然的事。

毋曾这样描述道：“有几个干部
给我送钱，送一次退一次，退一次就

再送一次，反反复复达五六次之
多。”就这样，他让自己的司机多次
退钱，合计 1000多万，但在边收边
退之间，仍然收下了1900多万。

他的犯罪具体事实多达 78
项，行贿人或送礼人大致可分三
类，其一为商界人士，这部分行贿
者系毋保良受贿钱物主要来源；其
二为县直机关一把手；其三为乡镇
一把手。

被指控的受贿中，金额最大的
一笔为 900 万元。2009 年至 2010
年期间，毋保良 3次收受萧县个体
建筑商周长青和安徽皖王面粉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秀芝人民币共计
900万元，为两人购买、开发萧县老
火车站地块等事项提供帮助。

行贿人分三次送来的900万都
是现金，数量之多，体积之大，让毋
保良震惊。他不敢留在手里，遂将

此款交给县招商局，用于县工业园
区的建设。

据了解，萧县城区繁华地段的
开发就是皖王面粉集团公司负责，
毋给予了诸多“支持”。公诉人称，
毋保良甚至向吴秀芝透露了一宗招
拍挂土地的底价，让其公司获取巨
大利益。

行贿人的送礼方式花样百出，
有把钱藏在面条里，把香烟盒抽空
后塞钱，有的放在茶叶盒里……据
一名毋保良的亲属回忆，有一次行
贿人到毋家送两盒茶叶，见毋不肯
收，行贿人说：“你连点茶叶都不收，
太不近人情了”。毋只得收下。行
贿人回到家后，特地打电话叮嘱：

“茶叶是好茶叶，一定要留着给自己
用，千万不要转送给他人”。毋保良
觉得奇怪，放下电话就拿起茶叶盒，
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钞票。

记者查阅判决书发现，萧县
“干部送礼”人数多、涉及面广，
送礼者从县领导班子成员到县直、
乡镇领导，乃至退休干部。在毋保
良案中，受牵连的部门几乎囊括了
当地最为重要的几大党政部门，统
战部、财政局、住房建设局、交通
局、公安局等纷纷沦陷，只有那些

“权小、钱少、人少”的部门，方
得以幸免。萧县23个乡镇中，仅7
个乡镇保持“纯洁”。连 4大领导
班子成员都争相向毋保良送钱。

部分乡镇一把手不仅经常送
礼，还爱大张旗鼓地组团送，如
2003年至 2011年间，毋保良多次
收受萧县原黄口镇党委书记蔡辉礼
金共计 22.8万元，其中 5.8万元为
与其他 4乡镇的书记或镇长共送。
这种现象县直机关也有，2008 年
年底，毋保良到浙江安吉挂职，当
地风传其即将上任县委书记，其中
原县委统战部部长朱冠华、原房管
局局长陈枫、原国土资源局局长陈
居山、原龙城镇书记朱以书、原龙
城镇镇长吴书平5人结伴，以单位
名义送礼。行贿者在接受调查时称
是为了避嫌，“一人为私，两人为

公”。送完之后，他们多以各种方
法将礼金在本单位报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萧县的
经济基础并不好，截至 2010 年年
末，县政府的相关债务有约7亿元。

在这种扭曲的基层官场生态之
下，毋保良收受贿赂长达 10年竟
安然无恙。据公诉机关证实，毋的
案发，源于安徽省宿州市经开区管
委会原主任王宗元 (曾任萧县县
长、县委书记，毋的上级领导)受
贿案。2012年4月，王被认定非法
收受财物400多万元，被判处有期
徒刑13年。

上级忙着受贿，又怎会监管下
级？新华社的报道称，王宗元落马
后主动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有
重大立功表现。庭审中公诉人证
实，纪检监察机关正是在查处王宗
元时发现了毋保良的受贿线索。

据判决书记载，56 位送礼干
部，大部分都是希望得到升迁或者
关照，多数如愿以偿。不过，还有
很多送礼者仅是为了“联络感情、
处好关系”，被法院最后认定为

“非法礼金”，不以犯罪论处，此类
款项不计入行贿数额。

今年5月12日，安徽省高院对
毋保良案作出终审裁定，此后，涉
案的一把手们即遭免职，目前，对
于这批“带病”干部的进一步处理
仍无定论。不过，萧县已经完成了
一把手轮转坐镇工作，小部门一把
手或要害部门的副职纷纷上马担任
要职。

现任安监局局长的孙善宇在谈
到前任时告诉记者：“我刚上任两
个月，之前的官员因为受贿的案子
调走了，具体调到哪儿，我也不清
楚。”萧县政协秘书长孙志凌并未
牵涉到这一事件之中，他说：“当
时闹得很凶，我记得是没一个留下
的。”

不过，据新华社报道，一些被
免职干部感到“委屈”，尤其有些
人“只送过三五千”，更认为“处
理过重”，“萧县当时就这个风气，
大家都送，我不送不好。”

一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甚
至说，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
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
种意义上已成为是否被看成“自己
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
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疑问：1790万元赃款为何交给招商局、县委办？

官场生态：联合送礼、靠拢“权力核心”

蜕变：落选区委常委后的“和气”路线

安徽萧县原县委书

记毋保良，代表了一种类型的

基层官员。他摇摆于被送礼风气侵蚀、扭曲的官

场，边贪边退，甚至还拿出1790万元赃款用于县工

业园区建设。在起诉书里，这是一个受贿上百次的巨

贪，在家人心中，他却是个“能干、清廉，无房无车，不

赌不嫖不包二奶”的好官。看似矛盾的现实，折射出

的是小地方官场复杂的情态。

2013年8月14
日，安徽省合肥市，
毋保良站在被告席
接受法庭审判。


